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要求，我们作为多氟多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现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按照《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等规定，严格履行担保程序，

避免违规担保行为，保障了公司的资产安全。  

2、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焦作新能源提供担保，焦作新能源公司主体资格、资信状

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均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公司章程》及《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3、本次公司为焦作新能源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额度人民币 20,000万元，符合其

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二、关于参与设立投资并购基金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参与设立鹰潭多氟多新能源发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事项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会对公司的正

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同意公司此次参与投资设立

股权投资基金。 

三、关于拟签订《优先级有限合伙份额收购协议》的独立意见 

为顺利推进公司参与设立的基金--鹰潭多氟多新能源发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的相关事宜，公司拟于基金存续期满前对基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申万宏源的份额进

行回购的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

有效。同时公司董事长李世江先生同意为公司履行的回购义务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



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为该基金的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申万

宏源承担回购义务。 

 

 

 

独立董事： 罗斌元       李颖江       黄国宝  

2017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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